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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8 号）核准，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纳达”、“发行人”、“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完

成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00 万股新股的发行工作。安纳达向铜陵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 7 名特定投资者共发行了 2,85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37,738.8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5,886.9926 万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会验字[2011]3417 号《验资报

告》。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

认为：安纳达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浙商证券愿意推荐

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nhui Annada Titanium Industry Co., Ltd. 

注册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1288 号 

注册资本： 78,920,000 元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系列钛白粉及相关化工产品 

法定代表人： 袁菊兴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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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安纳达 

股票代码： 002136 

联系电话： 0562-3867708 

传真电话： 0562-3861769 

邮政编码： 244000 

电子信箱： and@andty.com 

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412,476,075.18 405,869,717.18 354,997,242.51 

负债合计 191,190,144.53 211,354,496.32 172,027,630.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1,285,930.65 194,515,220.86 182,969,612.45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550,022,840.34 331,761,672.23 308,247,702.31 

营业利润 31,667,935.95 12,704,437.27 -59,800,717.02 

利润总额 31,479,534.29 13,457,883.23 -61,656,107.99 

净利润 26,770,709.79 11,545,608.41 -52,491,594.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6,930,851.20 10,905,179.34 -50,663,801.59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84,996.34 20,749,079.41 -61,889,981.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40,929.74 -51,787,290.72 -75,255,487.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04,278.62 -237,519.45 56,266,493.4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314,690.59  589.65 -22,074.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25,097.39 -31,275,141.11 -80,901,049.30 

二、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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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发行数量：28,590,000 股 

5、发行价格：13.20 元/股 

6、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7,738.80 万元（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上

限 3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851.807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5,886.9926

万元。 

7、发行对象： 

经过对认购对象的认购价格和数量进行簿记建档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本

次发行对象确定为以下投资者：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限售期 

1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59.00 8,698.80 36 个月 

2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 4,620.00 12 个月 

3 南亚军  350.00 4,620.00 12 个月 

4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00.00 5,280.00  12 个月 

5 铜陵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6,600.00  12 个月 

6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3,960.00  12 个月 

7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3,960.00  12 个月 

合  计 2,859.00 37,738.80  

8、锁定期：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其他 6 名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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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在推荐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保证不存

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1、作为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

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 5 -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 

2、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3、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本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

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协助发行

人制订、完善有关制度，并督导其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完

善有关制度并督导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

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

表意见。 

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

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可

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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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现场检查等，对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

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及其

他公告；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

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若发现发行人存在问题或异常情况的，有

权对存在的问题和异常情形进行尽职调查并

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发行人限期整改或报告，

发行人应对本保荐机构的工作给予充分配

合，并按照本保荐机构整改建议要求的内容

和期限进行整改； 

2、对持续督导期间内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出

具的意见有疑义的，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发行

人与上述证券服务机构签字人员及时沟通，

并可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发行人

应给予充分配合； 

3、要求发行人在保荐协议有效期间内，按照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的约定，及时向本

保荐机构通报信息； 

4、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保

荐工作需要的发行人材料； 

5、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6、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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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7、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关事项进行核

查，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 

8、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

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持续督导期间内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

的意见有疑义的，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发行人

与上述证券服务机构签字人员及时沟通，并

可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发行人应

给予充分配合。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保荐代表人：周旭东  张正冈 

联系电话：0571-87901925 

传    真：0571-87901974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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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旭 东                            张 正 冈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吴 承 根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2 月 28 日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三、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五、本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八、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